
 

 

 

 

上海浦东佰特教育公益发展中心 

反性骚扰制度 

 

 

 

 

 

 

 

 

 

 

 

 

    本制度经 2026 年 1 月 24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报送员工大会，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第一章 制度说明 

第一条 上海浦东佰特教育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佰特公益”）始终坚持

公平、公正、多元、尊重的理念和价值观，致力于为员工营造安全、友好、平等

的工作环境，对工作场合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持零容忍的态度，积极防范和处理

职场性骚扰。 

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章第四十条规定“禁

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以及《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

工的性骚扰”，佰特公益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第三条 本机制适用于任何性别和对象。 

 

第二章 原则 

第四条 依法依规 

本机制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相关条例，并在联合国相关国际

公约的框架下制订。 

第五条 预防和应对并重 

机制同时肯定性骚扰预防和应对处理的重要性，并在机制细则设计中体现此

原则。 

第六条 人文关怀 

性骚扰的处理应当以尊重受害者意愿和减少受害者身心伤害为出发点，构建

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公正、及时、严谨地处理性骚扰投诉事件。 

 

第三章 定义 

第七条 本机制所指的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意愿的、具有性含义的言行，

包括但不限于： 

（一）肢体骚扰：强迫发生的身体接触，包括拍打、捏、抚摸、接吻、拥抱



 

 

或触摸身体；以工作相关的奖惩为要挟、要求提供性服务；性侵犯； 

（二）语言骚扰：关于他人私人生活的不恰当言论；性评论、故事或笑话；

性试探；重复的不被欢迎的社交邀请；性别侮辱或歧视；发送性暗示的信息（如

电话、邮件、短信、微信等）；故意传播具有性含义的谣言；询问或告知性经验

等； 

（三）其他形式的骚扰：展示露骨的或暗示性的色情材料；有性暗示的手势、

口哨、眼神等。 

第八条 无论其性别、年龄和职位如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

性骚扰也可能发生在同性别的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女性侵害者对男性受害者之

间、也可能发生在下级侵害者与上级受害者之间。 

 

第四章 适用对象及范围 

第九条 本机制的适用对象是与佰特公益建立工作关系的所有人员，包括但

不限于发起人、理事会、受薪员工、实习生、志愿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等。 

第十条 本机制的适用范围是因与佰特公益建立起工作关系后所涉及的相关

工作场景中发生的性骚扰行为。 

 

第五章 预防措施 

第十一条 机构与员工建立工作关系时，员工须阅读本反性骚扰制度，并进

行承诺。承诺内容包括： 

（一）参与机构组织的反性骚扰培训； 

（二）不实施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行为，共同营造和谐健康的工作环境； 

（三）若发现性骚扰事件，愿意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支持，积极配合相关调

查与处理程序； 

（四）若自己被指控为性骚扰侵害者，愿意配合相关调查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学习、知悉并遵守佰特公益反性骚扰机制的内容。 

第十二条 机构将反性骚扰培训纳入员工培训或宣传当中。 



 

 

第十三条 机构每年会定期监测相关舆情及风险，确保预防措施顺利。 

 

第六章 投诉机制 

第十四条 建立投诉处理工作组，负责受理并解决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内部投

诉。工作组成员由行政负责人、人力资源部门、理事会成员及员工代表组成。 

第十五条 投诉处理工作组成员应当秉承尊重投诉人意愿、保密、避免利益

冲突的原则，及时、公平处理性骚扰投诉。 

第十六条 投诉人可以选择非正式投诉、正式投诉和外部投诉程序维护权益。 

第十七条 当投诉处理工作组收到性骚扰投诉时，将： 

（一）立即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相关信息； 

（二）确定投诉人的诉求； 

（三）确保投诉人了解机构处理投诉的程序，并告知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定。 

第十八条 投诉人可以为被性骚扰本人、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 

第十九条 非正式投诉程序 

如果投诉人希望非正式地处理此事，投诉处理工作组将： 

（一）让被投诉人有机会回应投诉，并确保被投诉人了解投诉机制； 

（二）促进双方的沟通与讨论，以达成投诉人可接受的非正式决议； 

（三）在投诉结果确定后跟进，以确保不当行为已停止； 

（四）确保在收到投诉的 7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上述工作。 

第二十条 正式投诉程序 

投诉处理工作组将： 

（一）分别询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二）分别询问其他相关证人； 

（三）出具报告以说明调查过程、调查结果和建议； 

（四）若性骚扰属实，与投诉人协商并确定处理措施； 

（五）跟进以确保措施得到落实，性骚扰行为停止，并了解、记录投诉人的

反馈； 

（六）若无法确定性骚扰是否属实，投诉处理工作组仍可提出改善建议； 



 

 

（七）确保在收到投诉的 7个工作日内迅速完成上述工作。 

如果投诉中任何一方对机构内部调查渠道不信任，机构可协助引入作为第三

方的外部调查机构。 

第二十一条 外部投诉程序 

（一）投诉双方可以在机构外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寻求解决方法。 

（二）如果性骚扰程度严重，机构应直接协助投诉人报警，并采取法律渠道

维护受害者的权益。 

（三）机构公共投诉方式 

通过进行邮件投诉，机构公共投诉邮箱为 info@bebetter.org.cn。 

 

第七章 处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如果性骚扰侵害者来自本机构内，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

头或书面警告；不良绩效评估；扣除工资；调离岗位；降级；停职；解雇。如果

性骚扰侵害者来自本机构外，佰特公益将全力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并协助受

害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在受害者允许且情节严重、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情况

下，应在行业内通报。 

第二十三条 本机构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的补偿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协助获

得口头或书面道歉；协助获得经济补偿；合理的带薪休假期；必要的心理援助、

医疗和法律支持。 

第二十四条 机构管理人员有责任对任何已知的涉及本机制适用对象的性骚

扰行为采取及时、恰当的处理措施。如未能妥善处理视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行

政或纪律处罚。 

第二十五条 如机构内部有恶意诬告的情况，经调查核实，应对相关人员给

予相应的行政或纪律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机构在此机制落实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机制。视情况需要，投

mailto:通过进行邮件投诉，机构公共投诉邮箱为info@bebetter.org.cn。


 

 

诉工作组可向理事会报告机制实施情况。 

第二十七条 生效日期 

本制度解释权属佰特公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